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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1-03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交叉技术许可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签订情况 

为延续和加强双方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技术，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 (以下

简称“ATL” )于2021年4月28日签署《交叉技术许可协议》 (《TECHNOLOGY 

CROSS-LICENSE AGREEMENT》，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就各自开发或

获得的锂离子电池相关技术进行交叉技术许可（以下简称“本次交叉技术许可”）。 

2.签署协议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协议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协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香港）  

3.委派代表：Joe Kit Chu Lam（董事） 

4.注册地址：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5.实收资本：277,588,100美元 

6.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相关研发、制造、贸易和投资等业务。 

7.主要控制关系：控股股东为TDK Corporation（股票代码：6762.T）。 

8.关联关系：公司与ATL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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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许可 

协议双方就各自开发或获得的锂离子电池相关技术（包括许可期间做出的技术改

良、提升）进行交叉技术许可，任一方授予对方及其下属企业与许可方技术相关的知

识产权项下的、以便对被许可产品实施商业化的全球性的、不可撤销的、非独占的、

非可转让的许可。 

2.被许可产品 

被许可方利用、包含、结合或实施对方许可技术中的任何知识产权而进行商业化

的、用于且仅限于用于约定种类产品的电芯和/或电池包。 

3.主要权利和义务 

（1）协议双方各自作为许可方，应按约定于交付日或之前将许可文件交付至被

许可方。 

（2）许可方应自行承担交付许可文件所产生或引起的相关费用。 

（3）许可方应就其许可技术向被许可方提供相应支持、培训及维护服务。 

4.协议金额 

在本协议许可期间，ATL应每十二个月向公司支付15,000万美元的费用。 

5.协议有效期限 

协议生效之日起10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ATL进行本次交叉技术许可，有助于前期研发积累通过商业合作及许

可授权的方式实现合理效益，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同时，公司相应获得ATL

与锂离子电池有关的技术授权许可，为公司研发提升及未来业务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有助于完善公司布局及提升长期竞争力。 

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形成

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期限较长，后续实施和履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叉技术许可的费用以美元计价，汇率变动可能影响公司财务经营成

果。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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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ATL签订的《交叉技术许可协议》(《TECHNOLOGY CROSS-LICENSE 

AGREEMENT》)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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